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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important model in the research of semantic paradoxes in recent years of the West, the situation semantic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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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是近年西方语义悖论研究的重要典范，在诸多语义悖论解决方案中独树一帜。本文试图系统梳理总结

这一方案的基本理路与精神实质，并评析这一方案对相关理论发展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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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语义悖论问题既是逻辑史上古老的难题之一，也是当

代逻辑哲学中的热点问题。语义悖论的解决不仅对逻辑学

基础的完善与发展有重大意义，同时对语言学、哲学、计

算机和人工智能科学的研究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自从说谎者悖论出现以来，围绕它产生了很多解悖方

案，但大多数方案并不令人满意。情境语义学是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初出现的一种新的语义理论。1985 年，美国学者

巴威斯（Jon Barwise）和埃切曼迪（John Etchemendy）把

情境语义学试用于解决语义悖论，后来取得较大成功。巴

威斯和埃切曼迪的解悖方案可以简称为“情境语义学解悖

方案”，即运用情境语义学并通过奥斯汀阐释的形式而对悖

论做出诊断和说明。从情境语义学的角度来考察语义悖论

的解决，开辟了语义悖论研究的新理路。 

 

 

 

2．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基本理路 

2.1  “情境”概念的引入 

 “情境”既是情境语义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情境语义学

解悖方案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什么是“情境”呢？在情境

语义学看来，“情境是由主体选择或区分的高度组织起来的

世界的一部分。”[1]简单地说，由认知主体认知的某一或某

些个体，在某一时空条件下，具有某种性质或处于某种关

系中，就构成一个情境。情境由个体、关系（性质）、时空

单位等基本要素构成。例如，“昨天下午五点钟，小张和小

李聊天。”这个句子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境——时间：昨天下

午五点钟；两个个体：小张和小李；个体处于的关系：聊

天。这个句子没有涉及事件发生的地点。由此可见，情境

与语境“貌离神合”，只是在作形式刻画时才能将它们严格

区分。“情境”概念具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客观性，即

情境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情境语义学认为，在理解自然

语言的意义时，仅参照现实世界的有限部分就足够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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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将整个现实世界都考虑在内。

情境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有限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情境语义学不设定最大情境。第二，主观性，即情境与认

知主体相关。情境中的世界不再是纯客观的世界，而是由

主体区分、挑选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人们在区分、挑选

世界上的个体、性质、关系时，必然要受到自己的目的、

信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整个世界中，究竟什么能够组

成一个情境，什么不能够组成一个情境，这是与所讨论的

主体密切相关的。 

2.2  “奥斯汀型命题观”的提出 

在深受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主要代表奥斯汀的影响下，

巴威斯和埃切曼迪提出了与“罗素型命题观”根本不同的一

种新型命题观——“奥斯汀型命题观”，从而为语义悖论的

消解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巴威斯和埃切曼迪指出，他们之所以使用“罗素型命题

观”这个称谓，并不是因为罗素有什么独特的命题理论，而

是因为罗素的观点是经典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实，“罗素型

命题”就是经典命题理论中的“命题”概念。 

罗素认为，命题是对某一事实加以肯定或否定的直陈

句。什么是事实呢？罗素指出，“当我说一个事实时，我指

的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简单事物，我指的是某物具有某种性

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例如，我不把拿破仑称作事

实，而是把他有野心或者他娶了约瑟芬称作事实。” [2]可

见，在罗素看来，一个事实（原子事实）所描述的是，某

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之间具有某种关系；一个原子

命题就是，对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之间具有某种

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罗素认为，命题和事实是同构的，它

们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与原子命题相对应的是原

子事实，与由原子命题组合而成的分子命题相对应的是分

子事实，与普遍命题相对应的是普遍事实。 

需要强调的是，罗素型命题只是对“事态”或“事态集合”

的直接描述，在其中没有“情境”或“语境”的要素。“事态”

是指特定时空单位中个体（对象）具有某性质或个体（对

象）间具有某关系，现实事态就是事实。这是否说明持有

罗素型命题观的学者并不重视语境呢？答案是否定的。持

有罗素型命题观的学者，在分析自然语言语句时，大多坚

持“语境惟一确定原则”，即只有在确定的语境中，才能确

定语句的意义，从而才能把握语句所表达的命题。然而，

他们只是把语境原则作为识别命题的途径，他们所理解的

语境是外在于命题的。只要给定语境，就能确定语句所表

达的命题，而且一个语句在给定语境中只表达惟一一个命

题。可见，罗素型命题观建立的是语句与命题的一一对应

关系。其实，自然语言中的同一语句，在不同情境中，可

以表达不同的命题。正是看到了罗素型命题观的局限性，

巴威斯和埃切曼迪提出了把情境作为命题内在要素之一的

“奥斯汀型命题观”，从而为语义悖论的消解提供了一个全

新视角。 

奥斯汀在讨论“真理”概念时指出，日常语言与世界相

联的方式乃经由两种约定：描述约定与指示约定。描述约

定是指把语句普型与某些情境类型相关联；指示约定是指

把语句殊型与世界上的历史-现实情境相关联。[3]这里的

“情境类型”是反映不同情境之间共性的概念。例如，两名

篮球运动员，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都分别投进了一个球。

这两个事件所涉及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二者之间亦具

有一定共性（在某一情境中，某个人投进了一个球）。“情

境类型”揭示的就是这种共性。巴威斯、埃切曼迪对奥斯汀

的上述观点作了如下重述：“依据奥斯汀，一个合法的陈述

A提供两个东西：一个历史的（或实际的）情境 SA，和一

个情境类型 TA。前者是现实世界的某个有限部分：说话者

使用奥斯汀所谓‘指示约定’去指称它；而后者大致说来就是

依据与（自然）语言相关联的‘描述约定’，由陈述所确定的

情境属性。”[4]虽然奥斯汀本人未使用“命题”这一术语，但

是巴威斯、埃切曼迪认为：由于命题就是陈述所表达的思

想内容，因而他们所命名的“奥斯汀型命题”也应包括，陈

述所在的实际情境以及陈述所描述的情境类型。也就是说，

奥斯汀型命题要本质地包含情境因素。显然，一个奥斯汀

型命题应由三个要素构成：一个自然语言的语句普型、一

个对该语句普型的索引的和指示的元素的外延指派、一个

该命题所处世界的部分模型。在这种刻画下，真值谓词本

身不是索引的，但“真的”在一个命题中的一次出现，是依

据在相关情境中该谓词的部分外延赋值的。这样，一个奥

斯汀型命题 p 可表示为：{s；[δ]}，其中，s 表示 p 所处的

情境，δ 表示 p 所描述的事态，[δ]表示取决于 δ 的情境类型。

令 p 作为强化的说谎者语句“本语句不是真的”之缩写，依

据明显的经验事实可确定（用双引号表示语句的名称）：“p

不是真的”等同于 p，故强化的说谎者语句可记作“p：p 不

是真的”。设强化的说谎者语句“p：p 不是真的”所在的情境

为 s，则根据奥斯汀型命题观，p 在 s 中所表达的命题 fs断

定的是，fs 不是真的这一语义事实是 s 中的一个事实（某事

态在情境 s 中实现叫做 s 中的事实）；p 在 s 中所表达的命题

可表示为：fs={s；[Tr,fs；0]}，其中，“Tr,fs；0”表示命题

fs 描述的事态，即 fs 不是真的（“fs 为真”赋值为 0）这一语

义事实。单独讨论时，fs 所描述的这一事态可记作<Tr,fs；

0>。 

综上所述，一个罗素型命题可以简单地记作[δ]，而一

个奥斯汀型命题应记作{s，[δ]}。按照罗素型命题观，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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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在于命题的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按照奥斯汀型命

题观，情境是内在于命题的，是命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同一语句在不同情境中所表达的命题各不相

同。 

2.3  “奥斯汀型真值观”的确立 

在对于“真”的认识中，符合论的观点可谓历史悠久。

罗素型命题观与奥斯汀型命题观对于“命题”认识的不同，

也决定了两种真值观——“罗素型真值观”与“奥斯汀型真

值观”之差异，虽然这两种真值观同属符合论的范畴。 

亚里土多德指出，“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

假，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 [5]罗素对“真”

之认识，与亚里土多德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罗素指出，“如

果我说‘现在正在下雨’，那么，在某种天气条件下，这句话

是真的，而在另一种天气条件下，这句话是假的，这种使

我的这句话成真成假的天气条件，就是我所说的‘事实’。”[6]

可见，在罗素看来，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命题是否与事实相

符合。罗素认为，命题与事实是同构的：复合命题由原子

命题构成，原子命题由名称构成；与之相对应，事实由事

态构成，事态表现为对象的排列组合。当人们谈论原子命

题的真假时，主要谈论的是它所描述的事态之真假。如果

一原子命题所描述的事态在客观世界中为真，则此命题就

为真，否则为假。同理，分子命题之真假依据于原子事实

的集合之真假。 

显然，按照罗素型真值观，命题的真是客观世界中的

事实使之为真，而命题之所以为假，是由于客观世界中不

存在使之为真的事实。其实，客观世界中不存在某一事实

而使一命题为真，这并不能说明此命题一定为假，即不能

断定一命题为真，并不一定能够断定它为假。同时，罗素

型真值观以客观世界作为参照物来描述命题的真，也过于

抽象、庞大。正是出于对罗素型真值观的不满，巴威斯、

埃切曼迪在奥斯汀思想之影响下，以奥斯汀型命题观为基

础，提出了一种新的真值观——“奥斯汀型真值观”，从而

为合理地消解语义悖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奥斯汀型命题观为基础，巴威斯、埃切曼迪对命题

的真值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其中，奥斯汀对陈述之真的

认识，也同样对巴威斯、埃切曼迪产生了较大影响。 

奥斯汀指出，“一个陈述，如果指示约定使它与之相关

联的历史事态(它‘指称’的那个事态)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事

态：描述约定使作出陈述时使用的语句与该类事态相关联，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陈述是真的。”[3]巴威斯、埃切曼迪对此

也作了如下重述：依据奥斯汀，一个合法陈述 A 提供两个

方面：一个历史的（或实际的）情境 SA，和一个情境类型

TA。如果 SA具有类型 TA，则 A为真，否则为假。[4]基于

上述认识，巴威斯、埃切曼迪指出：对于一个可表示为{s；

[δ]}的奥斯汀型命题 p，p 为真，当且仅当，事态 δ 属于情

境 s。 

由此看来，情境不仅是构成奥斯汀型命题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还是刻画奥斯汀型命题之真值的一

个重要参量。当相关情境发生变化时，一个语句所表达的

命题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同时命题的真值亦随之而变。由

此看来，罗素型命题观与奥斯汀型命题观有着根本区别：

前者以客观世界作为确定命题真值的参照物，而后者用以

确定命题真值的参照物却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相关情

境。 

2.4  对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消解 

在诸多语义悖论中，说谎者悖论可以说是最古老、最

富有代表性的。近年来，说谎者悖论的变体强化的说谎者

悖论，已成为检验一种新的解悖方案是否成功的试金石。

不少学者认为，只要消解了强化的说谎者悖论，其他语义

悖论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出于对伯奇方案视真值谓词为索

引谓词的不满，巴威斯、埃切曼迪将情境语义学理论试用

于解决语义悖论问题，通过对命题及其真值的重新审视，

成功地实现了对强化的说谎者悖论的消解。其消解过程如

下： 

证明： （1） 强化的说谎者语句在情境 s 中所表达的

命题 fs(在 U 中)为假。 

设 U 为客观世界的整体模型（total model），认知主体

A 表达强化的说谎者语句“p：p 不是真的”相关的实际情境

为 s，则有 sU。根据奥斯汀型命题观，p 在情境 s 中所表

达的命题应为：fs={s；[Tr,fs；0]}。 

① 假设 fs 在 s 中为真，则 fs 所描述的事态应属于 s，

即<Tr,fs；0>∈s； 

② 据有关模型的特征：<Tr,p；1>∈U 当且仅当 p 是真

的，这样，如果 fs 在 s 中真，则有<Tr,fs；1>∈s； 

③ 因为 s 是模型 U 中一个实际情境，且据有关模型的

特性，一个模型不能既包括一个事态又包括这个事态的否

定，而①和②却表明：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态同时出现在模

型 U 中的一个实际情境 s 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fs 在 U

中假。 

注意，这里的结论是 fs 在“U”中假而不是在“s”中假。

为什么呢？下面的证明表明，fs 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已不

再是 s。 

(2) fs 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必不是 s。 

证明： ① 假设 fs 为假的相关实际情境是 s，则<Tr,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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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s； 

② 由于<Tr,fs；0>正是 fs 所描述的事态，因此，fs 在 s

中真，即<Tr,fs；1>∈s； 

③ 根据①和②，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态同时出现在模型

U 中的一个实际情境 s 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fs 为假的

相关实际情境必不是 s。[7]    

综合（1）和（2）可以看出，当某人在情境 s 中说“我

说的这句话不是真的”时，他一定是在表达一个假命题，但

此命题为假这一语义事实却不能在相同的情境 s 中被断言。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 fs 为假这一语义事实包含在另一情境

s＇之中。也就是说，强化的说谎者语句所表达的命题为真

和为假的情境是不同的，因而就不能构成矛盾，悖论被自

然消解了。这就如同，一个人在中国说“‘现在是早上八点钟’

为真”，而另一个人同时在美国说“‘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为

假”，其实二者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因为它们是不同情境中

的“真”和“假”。 

3．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重要启示 

语义悖论的根源问题是解决语义悖论的首要问题。对

语义悖论根源的认识不同，相应的解悖方案也随之不同。

已往诸多语义悖论解决方案的缺陷表明，人们还没有正确

地认识语义悖论的根源。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对语义悖论

的合理解决启示我们，语义悖论的真正根源在于对于相关

情境的忽略。 

从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对以强化的说谎者悖论为代表

的语义悖论的消解来看，“情境”概念的引入在其中起着关

键作用。“情境”概念的引入，使得同一语句所表达的命题，

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具有不同的真值。强化的说谎者语

句所表达的命题在其所在的情境中只能为假，而其为真只

能是在另外不同情境中为真。因为这里的“真”和“假”已属于

不同情境中的“真”和“假”，因而并不构成矛盾。 

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正确确立了语义悖论的研究重

点，对语句所表达的命题作了深入思考，对“真”等语义概

念作了重新审视，进而合理地解决了语义悖论问题。同时

这也表明，经典逻辑对语义概念的刻画存在很大缺陷。 

经典逻辑使用的是人工语言，它在处理语句时，只考

虑语句的外延，即真值。这样，用经典逻辑处理自然语言

的意义时会遇到很多难题。例如，如果仅从真值角度考虑，

所有语句只能划归为两类：真和假。如此处理直接导致的

后果是，所有逻辑上等值的语句都具有相同的语义解释，

这显然与自然语言的实际不符。其实，自然语言中的绝大

多数语句是不能一成不变地被划分为真或假的。同一语句

可能在有些情境中为真，而在另外一些情境中又为假。可

以说，正是意识到经典逻辑在研究和处理自然语言丰富意

义方面的不足，巴威斯等人才决定要创建一种适用于处理

自然语言丰富意义的语义理论。在深受言语行为理论的影

响下，巴威斯和佩里提出了情境语义学这一新颖的语义学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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